
关于江北区部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
服务项目的采购要求

项目名称：江北区部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服务项目采

购

最高限价（元）：100000

一、采购需求

现面向社会公开采购江北区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近 200

家部分服务项目，涵盖行业人才培养服务、行业投诉处理服务、

行业咨询政策宣导、全覆盖摸底调查服务、日常动态指导服务及

其他辅助性工作等六类服务项目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行业人才培养服务。组织开展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行业人

员师资培训、技能提升等学习活动不少于 2 次。

2.行业投诉处理服务。（1）协调处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

机构经营场所投诉事项。（2）协助处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

构经营场所相互间矛盾纠纷事件，维护文化市场的正常经营秩

序。（3）配合主管部门调解机构与消费者的退费纠纷，维护消

费者权益。

3.行业咨询政策宣导。对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做好法制

宣传、政策宣导等，维护和规范行业经营行为，维护合法经营秩

序。



4.全覆盖摸底调查服务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行业相关的调

查统计、资质核查、停业场所排查等工作，做到全区文化艺术类

机构 100%覆盖检查。

5.日常动态指导服务。加强对机构办学资质、师资力量、资

金进出、广告宣传等日常指导服务，有风险机构及时向行业主管

部门汇报，提前介入处置。

6.其他辅助性工作。协助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行业辅助性工

作。

服务期限 1 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时。

二、报价公司要求

1.经营资质良好，管理规范；

2.与政府机构、企事业单位等有丰富的合作经验，与本项目

有类似承接案例。

三、报价公司提交内容

1.提交项目报价与费用明细清单；

2.公司介绍、项目团队成员工作岗位及职责；

3.供应商需递交至少 1 个承担过的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

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类似项目业绩案例介绍，并附签订合

同；

4.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）、其他组

织（个体工商户）的营业执照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

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

5.报价公司承诺函。

备注：

1.因项目的特殊性，采购人有权随时对服务的内容和要求做出调整，供应

商须无条件配合；

2.报价公司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上要求后进行报价，报价前可主动与采购方

取得联系咨询具体要求。如未认真阅读条款，偏离本项目核心内容或不符

合报价要求且随意报价的公司，可视为虚假应标追究相应责任，采购单位

有权与中标公司取消本次签订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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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
致：宁波市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

我方郑重承诺：

（一）符合贵单位提出的报价公司基本要求；

（二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四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五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六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；

（七）我单位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报价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

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

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

活动。

2.我单位及我单位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均无行贿犯罪记

录。

特此承诺。

报价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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